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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二零二三年年度報告之
補充公告

茲提述安東油田服務集團（「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截至二零
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報告（「二零二三年年度報告」）。除另有所指
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二零二三年年度報告所用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就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採納的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計
劃」）提供補充資料，計劃中的獎勵股份通過信託購買現有股票建立。關於計劃的
細節，請參考二零二三年年度報告「董事會報告」章節「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一
段。

除選定僱員就接納獎勵股份而須向本公司支付的接納費1.00港元外，截至目前為
止根據計劃授予選定僱員的獎勵股份乃無償授予選定僱員，根據計劃，獎勵股份
將於歸屬條件達成後轉讓予選定僱員。

計劃並無規定可授予選定僱員的獎勵股份最高數目。儘管並無有關限制，董事會
將遵守上市規則第十七章的規定，確保除非獲股東批准，否則在任何十二個月期
間內授予選定僱員的獎勵股份最高數目不得超過於授出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的
1%。

上述補充資料並不影響二零二三年年度報告內載列之其他資料。除上文披露者
外，二零二三年年度報告之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安東油田服務集團

主席
羅林

香港，二零二四年九月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羅林先生、皮至峰先生及范永洪先生；非執
行董事為黃松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永一先生、朱小平先生及WEE Yiaw Hin
先生。


